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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大田县教育系统引进人才优惠政策 
1.安家补助、购房补助、明籍回引奖励、生活补助 

学

历 
对  象 

安家

补助 

购房

补助 

回

明

奖

励 

生活补助 

奖励

金额

累计 

 

博

士 

  

  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全

日制师范专业博士研究

生 

25

万元 

20

万元 
三

明

籍

优

秀

人

才

回

明

，

每

月

1

0

0

0

元

，

享

受

5

年

。 

每月 6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87 万

元 

全国省属重点师范类高

等院校全日制师范专业

博士研究生 

25

万元 

20

万元 

每月 3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69 万

元 

其他校全日制博士研究

生 

25

万元 

20

万元 

紧缺急需专业

每月 3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69 万

元 

硕

士 

  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全

日制师范专业硕士研究

生 

20

万元 

15

万元 

每月 4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65 万

元 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全

日制硕士研究生 

20

万元 

15

万元 

紧缺急需专业

每月 15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50 万

元 

全国省属重点师范类高

等院校全日制师范专业

硕士研究生 

15

万元 

15

万元 

每月 2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48 万

元 

双一流大学高校全日制

硕士研究生 

20

万元 

15

万元 

紧缺急需专业

每月 15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50 万

元 

其他校全日制硕士研究

生 

15

万元 

15

万元 

紧缺急需专业

每月 15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45 万

元 

本

科

生 

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

日制本科生 

15

万元 

15

万元 

每月 1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3 年 

39.6

万元 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全

日制师范专业本科生 

15

万元 

15

万元 
  

每月 3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48 万

元 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全

日制本科生 

15

万元 

15

万元 
  

每月 1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3 年 

33.6

万元 

全国省属重点师范类高

等院校全日制师范专业

本科生 

5 万

元 

5 万

元 
  

紧缺急需专业

每月 1000 元，

连续发放 5 年 

16 万

元 

其他高校全日制师范专

业本科毕业生（紧缺急需

专业） 

      
每月 500 元，

连续发放 3 年 

1.8 万
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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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租房补贴 （在大田县城区本人、配偶及父母无房的） 
学历 对象 租房补贴 

 

研 

究 

生 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全日制师范专

业博士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 

 

可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或可申请每

月 1000元租房补贴。租房补贴最长

可享受 5年。 

全国省属重点师范类高等院校全日

制师范专业博士、硕士研究生 

其他全日制博士、硕士研究生  

 

提供人才公寓，如公寓出现紧缺，

将按照人才类别优先保障高层次人

才住房。 

 

 

 

本 

科 

生 

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

生、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及全国省

属重点师范类高等院校非师范专业

全日制本科生、紧缺急需专业师范

类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

全国省属重点师范类高等院校全日

制师范专业本科生 

可免租金入住人才公寓或可申请每

月 500元租房补贴。租房补贴最长

可享受 5年。 

 

其他高校全日制师范专业本科及以

上毕业生 

 

3.学历深造补助：对选派攻读符合教育紧缺急需专业博士、

硕士学位（年龄 45 周岁以下）的在职教师，学习期间分别给予

每人每月 2000元、1000元补助。 

4.意向留明补助：对开展教学实习视导或科研活动的博士生

导师、硕士生导师，期间分别给予每人每月 5000元、3000元的

工作补助。对符合教育紧缺急需专业的博士研究生，可申请高层

次人才预确认，给予一次性学费补助 3万元，且后续享受其他相

关人才政策待遇。 

5.培养使用：对德才兼备、表现突出、群众公认有发展前途

的优先列入后备干部培养对象。 

6.职称聘任：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可按规定初次确认中级职

称，取得硕士全日制学位者，考核确认为“助师”级。 

7.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：全日制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，

教育部直属师范高校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生，其配偶

的工作原为机关、事业单位编制内工作人员，可调入相同性质的

单位工作；配偶及其成年子女未就业的，由用人单位会同人社等

有关部门推荐就业。未成年子女入学入托，需在义务教育阶段和

公办幼儿园就读的，可凭相关证明按本人意愿就近选择学校。 

 


